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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第 152/16-17 號文件 
 

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 

 
I 地區小型工程進度報告 

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代表匯報荃灣區各項地區小型工程進度。 
 

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1 月在荃灣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

及設施管理的匯報 

2. 康文署代表匯報資料。 
 
3. 委員希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代表可初步簡介今年《施政報告》

中提及將於荃灣區進行的兩個優化項目。此外，有委員詢問城門谷公園內種植的五種驅

蚊植物是否季節性植物。 
 

4. 康文署代表回應，該署的策劃事務組正就《施政報告》中提及荃灣區的兩個優化項

目進行研究，並於稍後向委員匯報具體方案。此外，該署在城門谷公園內種植的五種驅

蚊植物並非季節性植物。 
 
I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荃灣區舉辦文化活動的工作匯報 
5. 康文署代表匯報資料。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6. 康文署代表匯報資料。 
 
7. 委員詢問康文署代表，荃灣公共圖書館內的電腦是否足夠，以及會否考慮增設電腦

設施。 
 
8. 康文署代表回應，現時圖書館內的電腦使用率並不是在所有時段均告額滿，只有在

假日的繁忙時段才會出現額滿的情況，讀者如需使用圖書館內的電腦設施，可在使用這

些設施的七天前致電或親身到圖書館預約。該署備悉議員的意見，並會留意電腦的使用

概況，如將來有需要，署方會考慮增加圖書館內的電腦設施。 
 
V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的進展報告 
(A) 社區會堂管理工作小組 
9. 小組早前以傳閱文件方式通過修訂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租用場地及設備指南內有

關違規記分制度部分，有關修訂會由本年七月起實施。現時，若租用團體沒有在獲豁免

繳費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提交活動後帳目報表，有關租用團體會被記五分；將來若團體

未能應要求提交單據或證明文件會同樣被記五分，並須補付原獲豁免的費用。此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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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小組於去年十月的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民政處早前已添置了設圍欄的長梯，方便雅

麗珊社區中心的員工安全地進行更換籃球網工作。 
 
(B) 康體設施發展及管理工作小組 
10. 小組表示，有關圓墩花園更換座椅事宜，康文署會移除原有的石椅，並更換為五張

長椅供市民休憩，該署在收到相關工程部門的確實報價後，將透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於

2017-18 財政年度向荃灣區議會申請撥款。有關荃灣天后廟改善工程，康文署會在公眾

席加設上蓋，而改善現有廁所的工程亦進展順利，預計於四月初完工並開放供市民使

用。有關荃灣荃景圍胡忠游泳池加建上蓋設施工程，康文署會在嬉水池邊設有座位的位

置加建蔭棚，該署在收到相關工程部門的確實報價後，將透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於

2017-18 財政年度向荃灣區議會申請撥款。此外，小組將於四月十一日、八月十五日及

十二月十九日舉行本年度小組會議，希望各小組成員踴躍出席。 
 
VI 其他事項 
11. 委員希望在資源許可下多購置一架搬運車，以供梨木樹邨的團體搬運座椅。此外，

有委員獲悉居民擔心有人會在荃灣公園行人路旁的座椅上流連，希望康文署能多加留

意。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 


